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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

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

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

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

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

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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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调查目的

为准确、及时、全面了解和反映全国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经营业户生产经营情况，满足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统计调查制度。

（二）统计范围及调查单位确定

1.统计范围：

（1）公路客运：获得公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依法从事公路旅客运输业务（不含租赁

客运）且拥有客运车辆的经营业户。

（2）道路货运：获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依法主营道路货物运输且拥有货运车辆

数在 50辆及以上的法人企业。其中，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是指主营道路货物运输、年营

业收入在 1000万元及以上且拥有货运车辆数在 50辆及以上的道路货运法人企业。

（3）城市客运：①获得城市客运相关行业经营许可，依法从事公共汽电车客运、轨道

交通和城市客运轮渡经营业务的经营业户，包括法人企业、非法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②获

得巡游出租客运经营许可，依法从事巡游出租客运经营业务的企业，包括法人企业和非法人

企业。

（4）内河客运：获得内河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依法从事内河旅客运输业务的企业，包

括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

（5）内河货运：获得内河货物运输经营许可，依法从事内河货物运输业务的重点企业，

重点企业名单由交通运输部确定。

（6）海洋运输：获得海洋客货运输经营许可，依法从事海洋客货运输业务的经营业户，

包括法人企业、非法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7）港口：获得港口经营许可，依法从事港口经营业务的经营业户（含从事港口经营

业务的产业活动单位），包括法人企业、非法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2.具体调查单位的确定：在公路水路运输基本单位名录库中，选取满足一套表统计范围

的调查单位纳入一套表联网直报。

（三）调查内容

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能源消费情况、企业运行景气状况以及

岸电设施建设和使用情况等。

（四）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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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制度中的 U103-1表、U103-2表、U103-4表、H104-1表、P104表、H203-1表、

U203表、W203表、P203-1至 P203-5表、W206、P206表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其余报表

采用非全面调查的方法。

（五）调查频率和时间

本制度报表中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中的时点指标统计截止期为报告期末最后一天，

月报统计期为当月 1日至报告期末，港口季报统计期为当季首月 1日至报告期末，财务季报

统计期为 1月 1日至报告期末，半年报（上半年）统计期为 1月 1日至 6月 30日，半年报

（下半年）统计期为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年报统计期为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时期指

标数据按日历天数累计计算。

（六）报送要求

1.调查单位采取联网直报方式，严格按照本制度报表规定的调查内容、上报时间独立报

送数据，直报企业数据不得由行业管理单位代报。

2.单位基本情况年报当年 12月 1日开始报送，其他年报次年 1月 5日开始报送上年数

据，定报数据当年 2月 1日起开始报送。

（七）组织实施

本调查制度由交通运输部统一组织，数据由调查单位填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分级

负责数据审核。其中，船舶受电设施安装使用情况（交企统W206表）和港口岸电设施建设

使用情况（交企统 P206表）统计由水运局负责组织实施；其他报表由综合规划司负责组织

实施。

（八）质量控制

1.按照《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调查单位应设置原始

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和归档等管理制度。

2.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需严格数据审核，确保数据质量。

（九）统计资料公布

本调查制度中的统计数据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统计公报等形式公布。

（十）统计信息共享

相关统计数据按需共享国家统计局，共享责任单位综合规划司、水运局，共享责任人综

合规划司、水运局主管统计工作负责人。

（十一）使用单位名录库情况

本调查制度使用定期更新的公路水路基本单位名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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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填报开始

时间

省级审核

截止时间
页码

（一）年报表式

1.基本情况统计

交企统 101表 单位基本情况 年报

①所有从事公路客运业务（不含租赁客

运）且拥有客运车辆的企业；

②所有从事巡游出租客运以及内河客运

业务的企业；

③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客运、轨道交通、

城市客运轮渡、海洋运输以及港口业务

的经营业户；

④获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依法主

营道路货物运输且拥有货运车辆数在

50辆及以上的法人企业；
⑤重点内河货运企业（名单见附录三）

经营业户
本年 12月
1日 0时

本年 12月
25日24时

5

2.财务状况统计

交企统 102表
法人企业财务

状况
年报

①所有主营公路客运（不含租赁客运）、

拥有客运车辆且年营业收入在 1000万

元及以上的法人企业；

②所有主营公共汽电车客运、轨道交通、

巡游出租客运、城市客运轮渡、内河客

运、海洋运输、港口业务，且年营业收

入在 1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企业；
③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

④重点内河货运企业（名单见附录三）

法人企业
次年1月5
日 0时

次年 5月
25日24时

7

3.生产情况统计

交企统 U103-1表
公共汽电车运

营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客运业务的经营业

户
经营业户

次年1月5
日 0时

次年 2月
22日24时

9

交企统 U103-2表
轨道交通运营

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轨道交通客运业务的经营业户 经营业户 同上 同上 11

交企统 U103-4表
城市客运轮渡

运营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 经营业户 同上 同上 14

4.能源消耗情况统计

交企统 H104-1表
公路旅客运输

能源消耗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公路客运业务（不含租赁客运）

且拥有客运车辆的企业
企业 同上 同上 15

交企统 H104-2表
道路货物运输

能源消耗情况
年报 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 企业 同上 同上 16

交企统W104表
水路运输能源

消耗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内河客运业务的企业，重点内

河货运企业以及从事海洋客、货运输业

务的经营业户

经营业户 同上 同上 17

交企统 P104表
港口能源消耗

情况
年报

所有从事港口旅客运输服务业务以及货

物装卸服务业务的经营业户
经营业户 同上 同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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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填报开始

时间

省级审核

截止时间
页码

（二）定报表式

1.财务状况统计

交企统 202表
法人企业季度

财务状况
季报

①所有主营公路客运（不含租赁客运）、

拥有客运车辆且年营业收入在 1000万

元及以上的法人企业；

②所有主营内河客运、海洋运输、港口

业务，且年营业收入在 1000万元及以
上的法人企业；

③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

④重点内河货运企业（名单见附录三）

法人企业
季后首月

20日 0时
季后次月

5日 24时
20

2.生产情况统计

交企统 H203-1表
公路旅客运输

月度生产情况
月报

所有从事公路客运业务（不含租赁客

运）且拥有客运车辆的经营业户

企业，各省

（区、市）

交 通 运 输

厅（局、委）

次月 1 日
0时

次月 5 日
24时

21

交企统 H203-2表
道路货物运输

月度生产情况
月报 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 企业 同上 同上 22

交企统 U203表
城市公共交通

月度运营情况
月报

36个中心城市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轨
道交通、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

经营业户 同上 同上 23

交企统W203表
水路运输月度

生产情况
月报

所有从事内河客运业务的企业以及所

有从事海洋客货运输业务的经营业户
经营业户 同上 同上 24

交企统 P203-1表
港口分航线进

出港旅客人数
月报

所有从事港口旅客运输服务业务的经

营业户
经营业户 同上 同上 26

交企统 P203-2表
港口分货类吞

吐量
月报

所有从事港口货物装卸服务业务的经

营业户
经营业户 同上 同上 27

交企统 P203-3表
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
月报

所有从事港口集装箱装卸服务业务的

经营业户
经营业户 同上 同上 29

交企统 P203-4表
港口集装箱铁

水联运运量
月报

所有从事集装箱铁水联运业务的港口

经营业户
经营业户

次月 1 日
0时

次月 12日
24时

31

交企统 P203-5表
港口分货类分

运输方式集疏

运情况

季报
所有从事港口货物、集装箱装卸服务业

务的经营业户
经营业户

季后首月

1日 0时

季后首月

12 日 24
时

32

3.景气状况统计

交企统 205表
企业运行景气

状况
月报 重点法人企业（名单见附录四） 法人企业

次月 1 日
0时

次月 5 日
24时

33

4.岸电情况统计

交企统W206表
船舶受电设施

安装使用情况

半年

报

所有从事沿海、远洋运输、内河货物运

输及净载重量大于 1000吨的从事内河
旅客运输，且已安装受电设施的船舶

（含我国企业或私人拥有的悬挂外国

旗的船舶）

经营业户

本年 6 月
30 日 24
时；

本年 12月
31 日 24
时

本年 7 月
20 日 24
时；

次年 1 月
20 日 24
时

34

交企统 P206表
港口岸电设施

建设使用情况

半年

报

所有取得港口经营许可且已经建设岸

电设施的泊位
经营业户 同上 同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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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单位基本情况

20 年

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02尚未领取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的填原

组织机构代码

□□□□□□□□-□

03营业执照注册号 □□□□□□□□□□□□□□□ 04单位详细名称

05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

06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 07单位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

08单位所在港口代码 □□□□□□□□□□□□

09机构类型 □ 1.企业 2.个体 10是否法人单位 □ 1.是 2.否

11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12开业（成立）时间 年 月

13道路/水路/港口经营许可证编号 □□□□□□□□□□□□

14是否主营交通运输 □ 1.是 2.否

15交通运输经

营业务
□□□

100.公路客运

200.城市客运

300.水路客运

400.道路货运

500.水路货运

700.站场经营

800.港 口

110.班线客运 120.旅游客运 130.包车客运

210.公共电汽车客运 220.巡游出租客运 230.轨道交通 240.城市客运轮渡

310.内河班线 320.内河旅游 329.其他内河客运 330.沿海班线 340.沿海旅游

349.其他沿海客运 350.远洋班线 360.远洋旅游 369.其他远洋客运

410.普通货运 421.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422.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

423.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430.大型物件运输 440.危险货物运输

510.内河干散货 520.内河集装箱 530.内河液体散货 539.其他内河货运 540.

沿海干散货 550.沿海集装箱 560.沿海液体散货 569.其他沿海货运 570.远洋

干散货 580.远洋集装箱 590.远洋液体散货 599.其他远洋货运

710.客运站场 720.货运站场

810.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 821.港口旅客运输服务(港内区间运输) 822.港

口旅客运输服务(非港区运输) 831.货物装卸服务(散杂货) 832.货物装卸服务

(集装箱) 833.货物装卸服务(滚装车运输) 834.货物仓储服务 840.港口拖轮、驳

运服务

15.1其中：交通运输核心业务类别 □□□

16联系电话

17 登记注

册类型
□□□

100.内资

200.港澳台商投资

300.外商投资

110.国有 120.集体 130.股份合作 141.国有联营 142.集体联营 143.国有与集

体联营 149.其他联营 151.国有独资公司 159.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60.股份有

限公司 171.私营独资 172.私营合伙 173.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174.私营股份有

限公司 190.其他内资

210.与港澳台合资 220.与港澳台合作 230.港澳台独资 240.港澳台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290.其他港澳台投资

310.中外合资 320.中外合作 330.外资 340.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90.其他

外商投资

交 企 统 1 0 1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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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公路客运业务且拥有客运车辆的企业；所有从事巡游出租客运以及内河客运业务的企业；
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客运、轨道交通、城市客运轮渡、海洋运输以及港口业务的经营业户；主营道路货物运输
且拥有货运车辆数在 50辆及以上的法人企业；重点内河货运企业。

2.本表自动生成的指标，如有变动，应及时修改。
3.若港口经营业户存在跨港口业务，“单位所在港口代码（08）”可按实际情况填写多个。
4.“道路/水路/港口经营许可证编号（13）”填写由道路/航运/港口管理部门核发的经营许可证的编号，可以按照单
位实际情况填写多个，中间用英文“,”隔开。经营许可证编号要填写完整，包含汉字、字母、数字等。

5.“交通运输经营业务（15）”可按照实际情况多选。“其中：交通运输核心业务类别（15.1）”为单选，从“交通
运输经营业务（15）”中选取。

6.若“是否隶属于企业集团（19）”选择“1.是”，则“企业隶属关系（19.1）”必须填写；若“企业隶属关系（19.1）”
选择“2.成员企业”，则需要补充填写“直接上级企业名称”。

7.“从业人员期末人数（20）”按照 11月 30日 24时时点数进行填写。
8.“货运车辆数（21）”仅由主营道路货物运输且拥有货运车辆数在 50辆及以上的法人企业填写。其统计范围为
处于营运状态的所有营业性货运车辆，包括载货汽车、其它载货机动车和轮胎式拖拉机。不包括公路养护、车
辆修理、城市环卫、公安消防、地质勘探、输配电线路建设和维护等专用车辆；在机场、港口作业区、车站内
部为装卸而进行搬运的各种运输车辆以及在驾校、试验场内供教学或实验使用的各种车辆。本指标按照 11月 30
日 24时时点数据进行填写，只填写以本单位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信息，不含以企业下属公司名义办理道
路运输证的车辆信息。

9.“1—11月营业收入（22）”填写 1—11月累计数。对于报告期内当年新增的企业，本指标按照实际经营时间填
写自开业（成立）至 11月份的数据。

18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类别 □ 1.《企业会计准则》 2.《小企业会计准则》 9.其他企业会计制度

19是否隶属于企业集团 □ 1.是 2.否

19.1企业隶属关系（限企业集团母公

司及成员企业填写）本企业是
□

1.集团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

2.成员企业—请填写直接上级企业名称

20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

21货运车辆数（辆） 22 1—11月营业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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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企业财务状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数量

甲 乙 1

一、资产负债 — —

存货 101

固定资产原价 102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 103

其中：车船购置 104

本年固定资产清理 105

其中：车船处置 106

本年折旧 107

资产总计 108

负债合计 10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

二、损益及分配 — —

营业收入 201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交通运输经营业务） 202

其中：公路旅客运输收入 203

道路货物运输收入 204

公共汽电车客运收入 205

轨道交通收入 206

巡游出租客运收入 207

城市客运轮渡收入 208

内河旅客运输收入 209

内河货物运输收入 210

海洋旅客运输收入 211

海洋货物运输收入 212

船舶租赁收入 213

港口客运收入 214

港口货物装卸收入 215

港口集装箱业务收入 216

营业成本 217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交通运输经营业务） 218

税金及附加 219

销售费用 220

管理费用 221

其中：差旅费 222

交 企 统 1 0 2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元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计量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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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数量

甲 乙 1

财务费用 223

其中：利息收入 224

利息支出 22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记） 226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记） 227

营业利润 228

营业外收入 229

其中：政府补助 230

所得税费用 231

三、人工成本及增值税 — —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301

应交增值税 30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主营公路客运、拥有客运车辆且年营业收入在 1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企业；所有主营公共汽电
车客运、轨道交通、巡游出租客运、城市客运轮渡、内河客运、海洋运输、港口业务，且年营业收
入在 1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企业；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重点内河货运企业。

2.本表所有指标均保留 2位小数。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103）≥其中：车船购置（104）；
本年固定资产清理（105）≥其中：车船处置（106）；
所有者权益合计（110）=资产总计（108）-负债合计（109）；
营业收入（201）≥其中：主营业务收入（202）；
主营业务收入（202）≥其中：公路旅客运输收入（203）+道路货物运输收入（204）+公共汽电车收入（205）

+轨道交通收入（206）+巡游出租客运收入（207）+城市客运轮渡收入（208）+内河
旅客运输收入（209）+内河货物运输收入（210）+海洋旅客运输收入（211）+海洋货
物运输收入（212）+船舶租赁收入（213）+港口客运收入（214）+港口货物装卸收入
（215）+港口集装箱业务收入（216）；

营业成本（217）≥其中：主营业务成本（交通运输经营业务）（218）；
管理费用（221）≥其中：差旅费（222）；
营业外收入（229）≥其中：政府补助（230）；
允许所有者权益合计（110）、财务费用（223）、利息收入（224）、利息支出（22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26）、
投资收益（227）、营业利润（228）、应交增值税（302）小于 0，并用“—”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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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电车运营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运营车辆 — — — 标准运营车数 标台 125

运营车数 辆 101 额定载客量 人 126

其中：空调车 辆 102 二、运营线路 — — —

其中：安装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车辆 辆 103 运营线路条数 条 201

其中：BRT运营车辆 辆 104 运营线路总长度 公里 202

按车长分 — — — 其中：BRT线路长度 公里 203

≤5米 辆 105 无轨电车线路长度 公里 204

＞5米且≤7米 辆 106 三、运营服务 — — —

＞7米且≤10米 辆 107 客运量 万人次 301

＞10米且≤13米 辆 108 其中：BRT客运量 万人次 302

＞13米且≤16米 辆 109 运营里程 万车公里 303

＞16米且≤18米 辆 110 汽油车 万车公里 304

＞18米 辆 111 柴油车 万车公里 305

双层车 辆 112 压缩天然气车 万车公里 306

按能源类型分 — — — 液化天然气车 万车公里 307

汽油车 辆 113 纯电动车 万车公里 308

柴油车 辆 114 混合动力车 万车公里 309

天然气车 辆 115 其他 万车公里 310

双燃料车 辆 116 四、能源消耗情况 — — —

无轨电车 辆 117 能源消耗总量 千克标准煤 401

纯电动车 辆 118 汽油车 升 402

混合动力车 辆 119 柴油车 升 403

其他 辆 120 压缩天然气车 立方米 404

按排放标准分 — — — 液化天然气车 千克 405

国Ⅲ及以下 辆 121 纯电动车 千瓦时 406

国Ⅳ 辆 122 混合动力车 千克标准煤 407

国Ⅴ及以上 辆 123 其他 千克标准煤 408

零排放 辆 124

补充资料：能源消耗量填写“混合动力车”项时，请注明具体能源类型名称 （可填写多种组合，如插电式

混合动力、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柴油）、非插电混合动力（天然气）等）

能源消耗量填写“其他”项时，请注明具体能源类型名称 （可填写多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交企 统 U 1 0 3 - 1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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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客运业务的经营业户。城市（县城）公共汽电车是指在城市（县城）中按照规
定的编码、固定线路和固定时间行驶，沿线设置停靠站点，用于运载乘客并按照核定标准收费的客运车辆。

2.本表 125行、202～204行、301～310行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01行≥102行；
101行≥103行；
101行≥104行；
101行=105行+106行+107行+108行+109行+110行+111行+112行；
101行=113行+114行+115行+116行+117行+118行+119行+120行；
101行=121行+122行+123行+124行；
125行=0.5×105行+0.7×106行+1.0×107行+1.3×108行+1.7×109行+2.0×110行+2.5×111行+1.9×112行；
202行≥203行+204行；
301行≥302行；
303行=304行+305行+306行+307行+308行+309行+310行；
401行=0.73×1.4714×402行+0.86×1.4571×403行+1.33×404行+1.7572×405行+0.1229×406行+407行+40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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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运营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车辆 — — —

配属车辆数 辆 101

地铁 辆 102

其中：A型车 辆 103

B型车 辆 104

轻轨 辆 105

其中：C型车 辆 106

单轨 辆 107

有轨电车 辆 108

磁浮 辆 109

自动导向 辆 110

市域快速轨道 辆 111

配属列车数 列 112

地铁 列 113

其中：A型车 列 114

B型车 列 115

轻轨 列 116

其中：C型车 列 117

单轨 列 118

有轨电车 列 119

磁浮 列 120

自动导向 列 121

市域快速轨道 列 122

二、线路 — — —

运营线路条数 条 201

地铁 条 202

轻轨 条 203

单轨 条 204

有轨电车 条 205

磁浮 条 206

自动导向 条 207

市域快速轨道 条 208

运营里程 公里 209

地铁 公里 210

轻轨 公里 211

交企 统 U 1 0 3 - 2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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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单轨 公里 212

有轨电车 公里 213

磁浮 公里 214

自动导向 公里 215

市域快速轨道 公里 216

配属车辆基地/车辆段/停车场数 座 217

三、从业人员年底到达数 — — —

运营员工数 人 301

工人或生产人员 人 302

其中：列车驾驶员 人 303

行车调度员 人 304

行车值班员 人 305

通信工 人 306

信号工 人 307

工程技术人员 人 308

管理人员 人 309

其他人员 人 310

安保人员数 人 311

其中：安检人员 人 312

四、运营指标 — — —

（一）客流指标 — — —

进站量 万人次 401

客运量 万人次 402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403

最大断面客流量 人次/小时 404

最大载客率 % 405

最小发车间隔 秒 406

（二）行车指标 — — —

计划开行列次 列次 407

实际开行列次 列次 408

其中：计划兑现列次 列次 409

晚点列次 列次 410

5分钟及以上延误事件数 件 411

5（含）－15分钟 件 412

15（含）－30分钟 件 413

30（含）分钟及以上 件 414

运营车公里 万车公里 415

（三）服务指标 — — —

线路最小运营时间 小时/天 416

百万乘客有效投诉率 次/百万人次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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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有效乘客投诉回复率 % 418

五、能源消耗情况 — — —

能源消耗总量 吨标准煤 501

牵引能耗 千瓦时 502

动力照明能耗 吨标准煤 503

电 千瓦时 504

其他 吨标准煤 505

补充资料：能源消耗量填写“其他”项时，请注明具体能源类型名称 （可填写多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轨道交通客运业务的经营业户。轨道交通是指采用轨道结构进行承重和导向的车辆运输系
统，依据城市交通总体规划的要求，设置全封闭或部分封闭的专用轨道线路，以列车或单车形式，运送相当规
模客流量的公共交通方式。包括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磁悬浮系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
和市域快速轨道系统。

2.本表 209～216行、401～403行、405行、415～418行、501～505行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
整数位。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01行=102行+105行+107行+108行+109行+110行+111行；
102行≥103行+104行；
105行≥106行；
112行=113行+116行+118行+119行+120行+121行+122行；
113行≥114行+115行；
116行≥117行；
201行=202行+203行+204行+205行+206行+207行+208行；
209行=210行+211行+212行+213行+214行+215行+216行；
301行=302行+308行+309行+310行；
302行≥303行+304行+305行+306行+307行；
311行≥312行；
408行≥409行；
411行=412行+413行+414行；
501行=0.0001229×502行+503行；
503行=0.0001229×504行+50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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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客运轮渡运营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运营船舶 — — —

运营船数 艘 101

额定载客量 人 102

二、运营航线 — — —

运营航线条数 条 201

运营航线总长度 公里 202

三、运营服务 — — —

运营里程 公里 301

客运量 万人次 302

机动车运量 辆 303

非机动车运量 辆 304

四、能源消耗情况 — — —

能源消耗总量 千克标准煤 401

汽油 升 402

柴油 升 403

其他 千克标准煤 404

补充资料：能源消耗量填写“其他”项时，请注明具体能源类型名称 （可填写多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城市客运轮渡是指城市（县城）内江、河两岸为乘客提供
摆渡服务，并按照规定标准进行收费的船舶。

2.本表 202行、301~302行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3.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401行=0.73×1.4714×402行+0.86×1.4571×403行+404行。

交 企 统 U 1 0 3 - 4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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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旅客运输能源消耗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客运车辆 — — — 柴油车 车公里 205

车辆数 辆 101 压缩天然气车 车公里 206

汽油车 辆 102 液化天然气车 车公里 207

柴油车 辆 103 纯电动车 车公里 208

压缩天然气车 辆 104 混合动力车 车公里 209

液化天然气车 辆 105 其他 车公里 210

纯电动车 辆 106 三、能源消耗情况 — — —

混合动力车 辆 107 能源消耗总量 千克标准煤 301

其他 辆 108 汽油车 升 302

核定载客位 客位 109 柴油车 升 303

二、运输服务 — — — 压缩天然气车 立方米 304

客运量 人 201 液化天然气车 千克 305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202 纯电动车 千瓦时 306

总行程 车公里 203 混合动力车 千克标准煤 307

汽油车 车公里 204 其他 千克标准煤 308

补充资料：能源消耗量填写“混合动力车”项时，请注明具体能源类型名称 （可填写多种组合，如插电式混

合动力、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柴油）、非插电混合动力（天然气）等）

能源消耗量填写“其他”项时，请注明具体能源类型名称 （可填写多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公路客运业务（不含租赁客运）且拥有客运车辆的企业。
2.运力情况统计范围为处于营运状态的所有营业性客运车辆，包括载客汽车和其它载客机动车。不包括：①租赁客
车；②公共汽电车和出租汽车；③公路养护、卫生救护、公安消防等工作专用车辆；④在机场、港口作业区、车
站为内部换乘而进行旅客运输的各种车辆。

3.运力情况按照报告期末时点数据进行填写，只填写以本单位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信息，不含以企业下属公
司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信息。

4.客运量（201）和旅客周转量（202）由当年 1—12月月报累加计算得到。
5.本表所有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6.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01行=102行+103行+104行+105行+106行+107行+108行；
203行=204行+205行+206行+207行+208行+209行+210行；
301行=0.73×1.4714×302行+0.86×1.4571×303行+1.33×304行+1.7572×305行+0.1229×306行+307行+308行。

交企 统 H 1 0 4 - 1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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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能源消耗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货运车辆 — — — 柴油车 车公里 205

车辆数 辆 101 压缩天然气车 车公里 206

汽油车 辆 102 液化天然气车 车公里 207

柴油车 辆 103 纯电动车 车公里 208

压缩天然气车 辆 104 其他 车公里 209

液化天然气车 辆 105 三、能源消耗情况 — — —

纯电动车 辆 106 能源消耗总量 千克标准煤 301

其他 辆 107 汽油车 升 302

标记吨位 吨 108 柴油车 升 303

二、运输服务 — — — 压缩天然气车 立方米 304

货运量 吨 201 液化天然气车 千克 305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202 纯电动车 千瓦时 306

总行程 车公里 203 其他 千克标准煤 307

汽油车 车公里 204

补充资料：能源消耗量填写“其他”项时，请注明具体能源类型名称 （可填写多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
2.运力情况统计范围为处于营运状态的所有营业性货运车辆，包括载货汽车、其它载货机动车和轮胎式拖拉机。不
包括：①公路养护、车辆修理、城市环卫、公安消防、地质勘探、输配电线路建设和维护等专用车辆；②在机场、
港口作业区、车站内部为装卸而进行搬运的各种运输车辆；③在驾校、试验场内供教学或实验使用的各种车辆。

3.运力情况按照报告期末时点数据进行填写，只填写以本单位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信息，不含以企业下属公
司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信息。

4.运输生产和能源消费情况填写报告期内所有货运车辆（挂车除外）的信息。
5.甩挂运输形式产生的运输量由牵引车所在企业进行统计。
6.货运量（201）和货物周转量（202）由当年 1—12月月报累加计算得到。
7.本表 108行指标保留三位小数，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8.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01行=102行+103行+104行+105行+106行+107行；
203行=204行+205行+206行+207行+208行+209行；
301行=0.73×1.4714×302行+0.86×1.4571×303行+1.33×304行+1.7572×305行+0.1229×306行+307行。

交企 统 H 1 0 4 - 2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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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运输能源消耗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一、客运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总计
内河 海洋

甲 乙 丙 1 2 3

客运船舶数 艘 101

客运船舶额定载客量 客位 102

客运量 人 103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104

能源消耗总量 吨标准煤 105

汽油 吨 106

柴油 吨 107

燃料油 吨 108

液化天然气 吨 109

其他 吨标准煤 110

总航行里程 公里 111

二、货运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总计
内河 海洋

甲 乙 丙 1 2 3

货运船舶数 艘 201

货运船舶额定净载重量 吨 202

货运量 吨 203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204

能源消耗总量 吨标准煤 205

柴油 吨 206

燃料油 吨 207

液化天然气 吨 208

其他 吨标准煤 209

总航行里程 公里 210

补充资料：1.客运能源消耗量填写“其他”项时，请注明具体能源类型名称 （可填写多个）

2.货运能源消耗量填写“其他”项时，请注明具体能源类型名称 （可填写多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内河客运业务的企业，重点内河货运企业（名单见附录三）以及从事海洋客、货运输业务
的经营业户。

2.船舶数统计范围为处于营运状态的所有营运性运输船舶，不包括：①内河渡运船舶；②海事巡逻、海关稽查、
航道疏浚、公安消防、地质勘探等专用船舶；③供渔民农业生产使用的各种渔船；④为港口生产服务的专业工
程船舶。

交 企 统 W 1 0 4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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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船舶数按照报告期末时点数据进行填写，只填写以本单位名义办理船舶营业运输证的船舶数量，按照船舶所有
权口径进行统计，包含自有自营、租出至国内其他经营业户、租出至国外及港澳台船舶以及委托他人经营船舶，
不包括只有经营权的租入船舶，否则会造成重复统计。不含以企业下属公司名义办理相关经营资质的船舶数。

4.客货船数量在“货运船舶数”中填报。
5.运输生产情况填写报告期内所有具有经营权的运输船舶完成的运输情况。经营权统计具体原则为：
（1）自有船舶和有经营调度权的租入船舶（包括光租、期租）所完成的运输量应予以统计；
（2）对于以光租、期租形式租出的船舶所完成的运输量区别对待：①租赁给国内公司经营的船舶，严格按照经
营权原则统计、报送，避免重复计算造成的总量虚增；②租赁给港、澳、台及境外公司经营的船舶，在中国境
内（含港、澳、台地区）完成的运输量，由出租方所在省份负责填报。

6.客运船舶数（101）、客运船舶额定载客量（102）、货运船舶数（201）、货运船舶额定净载重量（202）数据在当
年 12月份月报中提取生成。

7.客运量（103）、旅客周转量（104）、货运量（203）、货物周转量（204）由当年 1—12月月报累加计算得到。
8.本表 105～111行、205～210行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9.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01~111行：1列=2列+3列；
105行=1.4714×106行+1.4571×107行+1.4286×108行+1.7572×109行+110行；
201~210行：1列=2列+3列；
205行=1.4571×206行+1.4286×207行+1.7572×208行+209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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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能源消耗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总计

甲 乙 丙 1

一、生产情况

旅客吞吐量 人 101

货物吞吐量 吨 102

二、能源消耗情况

能源消耗总量 吨标准煤 201

其中：装卸生产能源消耗 吨标准煤 202

汽油 吨 203

燃料油 吨 204

柴油 吨 205

天然气 立方米 206

电 千瓦时 207

其他 吨标准煤 208

其中：辅助生产能源消耗 吨标准煤 209

汽油 吨 210

燃料油 吨 211

柴油 吨 212

天然气 立方米 213

电 千瓦时 214

其他 吨标准煤 215

岸电量 千瓦时 216

补充资料：能源消耗量填写“其他”项时，请注明具体能源类型名称 （可填写多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港口旅客运输服务业务以及货物装卸服务业务的经营业户。
2.对于跨港口从事港口业务的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生产业务情况分港口填写。
3.港区范围内的码头上完成的旅客吞吐量均应进行统计，但不包括港区内的轮渡、短途旅客驳运量、免票儿童、各船
舶的船员人数以及在本港下船登岸后又乘同一船舶上船出港的旅客人数。

4.凡在港区范围内所有码头、浮筒上完成的货物吞吐量均应进行统计，但不包括利用自然岸坡进行的装卸量。
5.部分被合并为其他港口港区的原规模以上港口之间旅客数量、货物装卸数量纳入港口吞吐量统计，具体名单见附录
二。

6.旅客吞吐量（101）和货物吞吐量（102）数据由港口分航线进出港旅客人数（交企统 P203-1）和港口分货类吞吐量
（交企统 P203-2）当年 1—12月月报数据累加计算得到。

7.港口能源消耗总量中不包含岸电量，岸电量在 216行中单独填写。
8.本表 101、102行指标保留整数位，201～216行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9.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201行≥202行+209行；
202行=1.4714×203行+1.4286×204行+1.4571×205行+0.00133×206行+0.0001229×207行+208行；
209行=1.4714×210行+1.4286×211行+1.4571×212行+0.00133×213行+0.0001229×214行+215行。

交 企 统 P 1 0 4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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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企业季度财务状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季

指标名称 代码 1—本季

甲 乙 1

资产总计 01

负债合计 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03

营业收入 04

其中：公路旅客运输收入 05

道路货物运输收入 06

内河旅客运输收入 07

内河货物运输收入 08

海洋旅客运输收入 09

海洋货物运输收入 10

港口客运收入 11

港口货物装卸收入 12

港口集装箱业务收入 13

营业成本 14

其中：公路旅客运输成本 15

道路货物运输成本 16

内河旅客运输成本 17

内河货物运输成本 18

海洋旅客运输成本 19

海洋货物运输成本 20

港口客运成本 21

港口货物装卸成本 22

港口集装箱业务成本 23

营业利润 2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主营公路客运、拥有客运车辆且年营业收入在 1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企业；所有主营内河客运、
海洋运输、港口业务，且年营业收入在 1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企业；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重点
内河货运企业。

2.本表当年 5月、8月、11月分别报送当年 1季度、上半年和 1—3季度累计数据，第 4季度免报。
3.表中所有指标均保留 2位小数。
4.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03行=01行-02行；
04行≥05行+06行+07行+08行+09行+10行+11行+12行+13行；
14行≥15行+16行+17行+18行+19行+20行+21行+22行+23行。

交 企 统 2 0 2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元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计量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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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旅客运输月度生产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月

一、运力情况

指标名称 代码
车辆数

（辆）

核定载客位

（客位）

甲 乙 1 2

总计 101

班线客车 102

旅游、包车 103

二、运输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代码
客运量

（人）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甲 乙 1 2

总计 201

跨省班线 202

跨市班线 203

跨县班线 204

县内班线 205

旅游、包车 20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公路客运业务（不含租赁客运）且拥有客运车辆的经营业户。
2.本表由公路客运企业填报本企业数据，由各省（区、市）交通运输厅（局、委）统一填报辖区内公路客运个体
业户汇总数据。

3.运力情况统计范围为处于营运状态的所有营业性客运车辆，包括载客汽车和其它载客机动车。不包括：①租赁
客车；②公共汽电车和出租汽车；③公路养护、卫生救护、公安消防等工作专用车辆；④在机场、港口作业区、
车站为内部换乘而进行旅客运输的各种车辆。

4.运力情况按照报告期末时点数据进行填写，只填写以本单位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信息，不含以企业下属
公司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信息。

5.本表所有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6.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01行=102行+103行；
201行=202行+203行+204行+205行+206行。

交 企 统 H 2 0 3 - 1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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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月度生产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月

一、运力情况

指标名称 代码
车辆数

（辆）

标记吨位数

（吨）

甲 乙 1 2

总计 101

其中：牵引车 102 —

集装箱车 103

二、运输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代码
货运量

（吨）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甲 乙 1 2

总计 201

其中：集装箱 202 —

其中：煤炭及制品 203 —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204 —

其中：原油 205 —

金属矿石 206 —

其中：铁矿石 207 —

矿物性建筑材料 208 —

粮食 209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
2.运力情况统计范围为处于营运状态的所有营业性货运车辆，包括载货汽车、其它载货机动车和轮胎式拖拉机。
不包括：①公路养护、车辆修理、城市环卫、公安消防、地质勘探、输配电线路建设和维护等专用车辆；②在
机场、港口作业区、车站内部为装卸而进行搬运的各种运输车辆；③在驾校、试验场内供教学或实验使用的各
种车辆。

3.运力情况按照报告期末时点数据进行填写，只填写以本单位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信息，不含以企业下属
公司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信息。

4.运输生产情况填写报告期内所有货运车辆（挂车除外）完成的运输情况。
5.甩挂运输形式产生的运输量在牵引车所在企业中进行统计。
6.本表第 101行第 2列、102行第 2列、103行第 2列指标保留三位小数，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7.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01行≥102行+103行；
201行≥202行；
201行≥203行+204行+206行+208行+209行；
204行≥205行；
206行≥207行。

交企 统 H 2 0 3 - 2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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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月度运营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公共汽电车 — — —

运营车数 辆 101

客运量 万人次 102

二、轨道交通 — — —

进站量 万人次 201

客运量 万人次 202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203

实际开行列次 列次 204

晚点列次 列次 205

5分钟及以上延误事件数 件 206

三、城市客运轮渡 — — —

运营船数 艘 301

客运量 万人次 30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36个中心城市所有从事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城市客运轮渡业务的经营业户。
2.本表第 102行、201～203行、302行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交 企 统 U 2 0 3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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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运输月度生产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月

一、水路客运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总计
内河 海洋

甲 乙 丙 1 2 3

客运船舶数 艘 101

客运船舶额定载客量 客位 102

客运量 人 103

其中：邮轮 人 104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105

二、海洋货运生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总计

甲 乙 丙 1

货运船舶数 艘 201

货运船舶额定净载重量 吨 202

货运量 吨 203

其中：煤炭及制品 吨 204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吨 205

其中：原油 吨 206

金属矿石 吨 207

其中：铁矿石 吨 208

矿物性建筑材料 吨 209

粮食 吨 210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211

集装箱箱运量 TEU 212

集装箱周转量 TEU公里 21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内河客运业务的企业以及所有从事海洋客、货运输业务的经营业户。
2.船舶数统计范围为处于营运状态的所有营运性运输船舶，不包括：①内河渡运船舶；②海事巡逻、海关稽查、
航道疏浚、公安消防、地质勘探等专用船舶；③供渔民农业生产使用的各种渔船；④为港口生产服务的专业工
程船舶。

3.船舶数按照报告期末时点数据进行填写，只填写以本单位名义办理船舶营业运输证的船舶数量，按照船舶所有
权口径进行统计，包含自有自营、租出至国内其他经营业户、租出至国外及港澳台船舶以及委托他人经营船舶，
不包括只有经营权的租入船舶，否则会造成重复统计。不含以企业下属公司名义办理相关经营资质的船舶数。

4.客货船数量在“货运船舶数”中填报。
5.运输生产情况填写报告期内所有具有经营权的运输船舶完成的运输情况。经营权统计具体原则为：
（1）自有船舶和有经营调度权的租入船舶（包括光租、期租）所完成的运输量应予以统计；
（2）对于以光租、期租形式租出的船舶所完成的运输量区别对待：①租赁给国内公司经营的船舶，严格按照经
营权原则统计、报送，避免重复计算造成的总量虚增；②租赁给港、澳、台及境外公司经营的船舶，在中国境
内（含港、澳、台地区）完成的运输量，由出租方所在省份负责填报。

6.本表 212、213行指标保留两位小数，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交 企 统 W 2 0 3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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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01行~105行：1列=2列+3列；
103行≥104行；
203行≥204行+205行+207行+209行+210行；
205行≥206行；
207行≥20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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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分航线进出港旅客人数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月

航线 代码
旅客到达量（人） 旅客发送量（人）

港澳台旅客 国外旅客 港澳台旅客 国外旅客

甲 乙 1 2 3 4 5 6

总计 01

其中：邮轮 02

国内航线合计 03

国际航线合计 0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港口旅客运输服务业务的经营业户。
2.对于跨港口从事港口业务的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生产业务情况分港口填写。
3.港区范围内的码头上完成的旅客吞吐量均应进行统计，但不包括港区内的轮渡、短途旅客驳运量、免票儿童、
各船舶的船员人数以及在本港下船登岸后又乘同一船舶上船出港的旅客人数。

4.部分被合并为其他港口港区的原规模以上港口之间的旅客数量纳入港口吞吐量统计，具体名单见附录二。
5.与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客运航线列入国际航线。
6.本表所有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7.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01行≥02行；
01行=03行+04行；
1列≥2列+3列；
4列≥5列+6列。

交 企 统 P 2 0 3 - 1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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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分货类吞吐量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月

货物分类
计量

单位
代码

总计 出港 进港

合计 外贸 内贸 合计 外贸 内贸 合计 外贸 内贸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9

总计 吨 101

其中：转口 吨 102

1.煤炭及制品 吨 103

2.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吨 104

其中：原油 吨 105

成品油 吨 106

液化气、天然气 吨 107

3.金属矿石 吨 108

其中：铁矿石 吨 109

4.钢铁 吨 110

5.矿建材料 吨 111

6.水泥 吨 112

其中：散水泥 吨 113

7.木材 吨 114

8.非金属矿石 吨 115

9.化肥及农药 吨 116

其中：散化肥 吨 117

10.盐 吨 118

11.粮食 吨 119

其中：散粮 吨 120

其中：大豆 吨 121

12.机械、设备、电器 吨 122

13.化工原料及制品 吨 123

14.有色金属 吨 124

15.轻工、医药产品 吨 125

16.农、林、牧、渔业产品 吨 126

17.其它 吨 127

其中：集装箱重量 吨 128

滚装汽车吞吐量 吨 129

滚装汽车吞吐量 辆 130

其中：商品汽车 辆 13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交 企 统 P 2 0 3 - 2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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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港口货物装卸服务业务的经营业户。
2.对于跨港口从事港口业务的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生产业务情况分港口填写。
3.凡在港区范围内所有码头、浮筒上完成的货物吞吐量均应进行统计，但不包括利用自然岸坡进行的装卸量。
4.部分被合并为其他港口港区的原规模以上港口之间的货物装卸数量纳入港口吞吐量统计，具体名单见附录二。
5.当且仅当集装箱内货物无法进行分货类统计时，集装箱总重计入“其它”货类，并单列；滚装汽车吞吐量计入“其
它”货类，并单列。

6.本表所有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7.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01行=103行+104行+108行+110行+111行+112行+114行+115行+116行+118行+119行+122行+123行+124
行+125行+126行+127行；

101行≥102行；
104行≥105行+106行+107行；
108行≥109行；
112行≥113行；
116行≥117行；
119行≥120行；
119行≥121行；
127行≥128行+129行；
130行≥131行；
1列=2列+3列=4列+7列；
2列=5列+8列；
3列=6列+9列；
4列=5列+6列；
7列=8列+9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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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月

航线

箱量（箱） 重量（吨）

合计

（TEU）

空箱 重箱

合计 货重
TEU

45

英尺箱

40

英尺箱

20

英尺箱
其它 TEU

45

英尺箱

40

英尺箱

20

英尺箱
其它

甲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总计

其中：在港口拆、装箱 — — — — — —

1.国际航线合计

…港

…

2.内支线合计

…港

…

3.国内航线合计

…港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港口集装箱装卸服务业务的经营业户。
2.对于跨港口从事港口业务的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生产业务情况分港口填写。
3.本表按照集装箱进港吞吐量和出港吞吐量两张报表分别填报。
4.本表统计口径为港区范围内所有在码头、浮筒上完成的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5.部分被合并为其他港口港区的原规模以上港口之间的集装箱装卸数量纳入港口吞吐量统计，具体名单见附录二。
6.“在港口拆、装箱”只要求填报“重箱箱数”和“货重”，其余各项免填。

交 企 统 P 2 0 3 - 3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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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际航线按国际港口名称分列，内支线、国内航线按国内港口名称分列。其中，国际航线与内支线的合计为外贸吞吐量。
8.各种尺寸国际标准集装箱的自然箱数换算为 TEU的比例为：45英尺箱 1:2.25；40英尺箱 1:2；20英尺箱 1:1；“其它”箱型
按照尺寸折合 20英尺标准箱的数量计算。

9.本表 1、2、7列指标保留两位小数，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10.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01列=02列+07列；
02列=03列×2.25+04列×2+05列+06列；
07列=08列×2.25+09列×2+10列+11列；
12列＞13列。

11.表间主要逻辑关系：
交企统 P203-2表第 5列总计≥交企统 P203-3表（出港）第 12列国际航线合计+内支线合计；
交企统 P203-2表第 6列总计≥交企统 P203-3表（出港）第 12列国内航线合计；
交企统 P203-2表第 8列总计≥交企统 P203-3表（进港）第 12列国际航线合计+内支线合计；
交企统 P203-2表第 9列总计≥交企统 P203-3表（进港）第 12列国内航线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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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运量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月

到发站
总计

（TEU）

重箱（TEU） 空箱（TEU）

铁水联运进港量 铁水联运出港量 铁水联运进港量 铁水联运出港量

合计 内贸 外贸 合计 内贸 外贸 合计 合计

甲 1 2 3 4 5 6 7 8 9
总计

其中：过境 — — — —
…市
…

补充资料：集装箱铁水联运箱量本月同比增速 %、年初至当月累计完成 TEU、累计同比增速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集装箱铁水联运业务的港口经营业户。
2.对于跨港口从事港口业务的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生产业务情况分港口填写。
3.本表所有指标均保留两位小数。
4.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列=2列+5列+8列+9列；
2列≥3列+4列；
5列≥6列+7列。

交 企 统 P 2 0 3 - 4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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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分货类分运输方式集疏运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季

货物分类
计量

单位
代码 总计 铁路

水运

公路 管道 其它
合计

内贸
外贸

小计 内河 沿海

甲 乙 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总计 吨 01

其中：煤炭及制品 吨 02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吨 03

其中：原油 吨 04

金属矿石 吨 05

其中：铁矿石 吨 06

国际标准集装箱

合计 TEU 07

重箱合计 TEU 08

空箱合计 TEU 0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港口货物、集装箱装卸服务业务的经营业户。
2.凡进出港区范围且经过装卸的货物，不论是由船舶、火车、汽车还是其它运输工具运进或运出港口的，均应纳入统计。
3.本表应按照集运量和疏运量两张报表分别填报。
4.对于跨港口从事港口业务的经营业户，需要根据在每个港口的生产业务情况分港口填写。
5.本表 07～09行指标保留两位小数，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6.表内主要逻辑关系：

1行≥2行+3行+5行；
3行≥4行；
5行≥6行；
7行=8行+9行。
01列=02列+03列+08列+09列+10列；
03列=04列+07列；
04列=05列+06列。

交 企 统 P 2 0 3 - 5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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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行景气状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月

01 企业规模： ①大型企业 □ ②中型企业 □ ③小型企业 □ ④微型企业 □

02 企业当前生产状态： ①正常生产 □ ②停产 □

一、生产情况判断

03 本月本企业运输生产与上月相比 ①加快 □ ②持平 □ ③放缓 □

04 本月本企业接到的订单与上月相比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05 预计下月本企业运输生产与本月相比 ①加快 □ ②持平 □ ③放缓 □

06 预计下月本企业接到的订单与本月相比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二、经营效益判断

07 本月本企业运输生产效益与上月相比 ①向好 □ ②持平 □ ③下降 □

08 本月本企业经营成本与上月相比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09 预计下月本企业运输生产效益与本月相比 ①向好 □ ②持平 □ ③下降 □

10 预计下月本企业经营成本与本月相比 ①增加 □ ②持平 □ ③减少 □

三、运力供需判断

11 本月本企业运力状况与上月相比 ①充足 □ ②持平 □ ③不足 □

12 预计下月本企业运力状况与本月相比 ①充足 □ ②持平 □ ③不足 □

四、企业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

13

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可多选，最多选 3项。若选⑧，则不应选其他项）
①资金紧张 □ ②燃料价格上涨 □ ③用工短缺 □
④用工成本上升 □ ⑤应收账款超出正常水平 □ ⑥运输需求减少 □
⑦其他问题（请注明） □ ⑧基本无问题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重点法人企业，名单见附录四。

交 企 统 2 0 5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020〕126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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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受电设施安装使用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半年

船名
船舶识

别号

船检登

记号

船舶

类型
船旗国 航区

总吨

（吨位）

总载重量

（吨）

净载重量

（吨）

载客量

（客位）

集装箱位

（TEU）
主机功率

（千瓦）

副机功率

（千瓦）

船舶建

造年份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01 02 03 04 05 06 07 庚

续表

船舶受电设施安装情况 在中国港口使用岸电情况（半年）

岸电设施建成

年份
电压 频率

接插件额定载

流量

总靠泊次数

（次）

使用岸电次数

（次）

接电时间

（小时）

用电量

（千瓦时）

辛 壬 癸 子 08 09 10 1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所有从事海洋客货运输业务的经营业户以及从事内河客货运输业务的企业。
2.本表船舶填报范围为所有从事沿海、远洋运输、内河货物运输及净载重量大于 1000吨的从事内河旅客运输，且
已安装受电设施的船舶（含我国企业或私人拥有的悬挂外国旗的船舶）。不包括非运输船舶，如工作船（包括引

水船、供应船、交通船、巡逻船、消防船、检验船、起重船以及港作拖船、驳船等）、工程船（包括挖泥船、泥

驳、航标船、打捞船、打桩船、破冰船等）、海洋勘探、考察船及农业、渔业生产船舶等。

3.岸电使用情况不包括船舶在港澳台地区港口使用岸电的情况。
4.本表数值型指标除集装箱位（05）保留两位小数外，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交 企 统 W 2 0 6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2 0 2 0〕1 2 6 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35

港口岸电设施建设使用情况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半年

港口 港区
泊位

名称

泊位

代码

港口岸电设施建设情况

建成

年份

供电容量

（千伏安）
电压 频率

岸电设施套数

（套）

接插件额定

载流量

甲 乙 丙 丁 戊 01 己 庚 02 辛

续表

港口岸电设施使用情况（半年）

使用次数

（次）

接电时间

（小时）

用电量

（千瓦时）

靠泊船舶艘次

（艘次）

03 04 05 0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获得港口经营许可，依法从事港口经营业务的经营业户。
2.统计全国所有取得港口经营许可且已经建设岸电设施的泊位。无固定设备设施的自然岸坡，渔业、舾装、军用等
泊位不纳入统计。

3.本表数值型指标除岸电设施套数（02）保留两位小数外，其余各项指标均保留整数位。

交 企 统 P 2 0 6 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统 计 局

国统制〔 2 0 2 0〕 1 2 6 号
2 0 2 3 年 1 0 月

表 号：

制定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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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单位基本情况

（交企统 101表）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

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 18位阿拉伯数字或

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 I、O、Z、S、V）组成，其中 9-17位是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构成

代码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代码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说明

登

记

管

理

部

门

代

码
1
位

机

构

类

别

代

码
1
位

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 6位 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9位

校

验

码
1
位

2.组织机构代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批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原则》，由组织机构代码登

记主管部门为各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等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由 8位数字（或大写拉丁字母）本体代码和 1位数字（或大写拉丁字母）校验码组成。

3.营业执照注册号：实施“两证整合”政策之前，个体工商户在申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时，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赋予个体工商户的长度为 15位阿拉伯数字的代码。

4.单位详细名称:按照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详细名称进行填写。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填写时要求使用

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5.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单位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县（区、市、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

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6.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指单位所在地县级行政区划的 6位数字代码，按照系统给定的《行政

区划代码表》选择填写。

7.单位管理机构区划代码：指对本单位有行业管理权限，能够获取本单位信息的行业管理部门所在

地行政区划的 6位数字代码，按照系统给定的《行政区划代码表》选择填写。

8.单位所在港口代码：指港口经营业户所在港口的代码，“交通运输经营业务”选择“800 港口”明

细分类的经营业户必须填写。可按照实际情况多选，在系统给定的《港口代码表》中选择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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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定代表人：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又称“单位负责

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个体工商户按《营业执照》填写。

10.开业（成立）时间：指企业开业或成立的具体年月。分以下几种情况填报：

（1）解放前成立的单位填写最早开工或成立的年月；

（2）解放后成立的单位填写领取营业执照或批准成立的时间，如开业年月早于领取营业执照的时

间，填写最早开业年月；

（3）改制企业的开业时间按原成立时间填写；

（4）企业分立、合并分二种情况：一种是因合并或分立而新设的企业，其开业时间按工商部门重

新登记的开业时间填写；另一种是合并或分立后继续存在的企业，填写原企业开业时间；

（5）与外方或港、澳、台合资的企业，按领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的时间填写。

11.登记注册类型：指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对企业（单位）登记注册的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1）国有企业：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

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2）集体企业：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

记注册的经济组织。

（3）股份合作企业：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

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

组织。

（4）联营企业：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

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

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国有。

集体联营企业：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集体。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指联营单位既有国有也有集体。

其他联营企业：指上述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

（5）有限责任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

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

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

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

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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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私营企业：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

括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独

资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

私营独资企业：指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私营合伙企业：指按《合伙企业法》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

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指按《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

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指按《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

有限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指按《个人独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一个自然人投

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

填表时归入私营独资企业。

（8）其他内资企业：指上述第（1）条至第（7）条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9）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10）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

和亏损的企业。

（11）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

由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12）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

且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

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 25%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13）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参照《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

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港、澳、台商投资合伙企业。

（14）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15）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

亏损的企业。

（16）外资企业：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由外国投

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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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

中外资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

例小于 25%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18）其他外商投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依照《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1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类别：限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法人单位填写本项。按相应的分类填写代码，

具体的分类及代码是：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见财政部第 33号令），2.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见

财政部财会﹝2011﹞17号文），不属于以上两类归入 9.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

13.企业集团情况：限企业集团母公司及成员企业填写。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

公司为主体，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

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联合体。企业集团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母公司应当是依法登记注册，取得企业

法人资格的控股企业；子公司应当是母公司对其拥有全部股权或者控制权的企业法人。

本制度所指企业集团包括：一是中央管理的企业集团；二是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试点企业集团；三

是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的企业集团；四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企业集团；五是企业

集团的母公司注册资本在 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并至少拥有 5家子公司。母公司和其子公司的注册资

本总和在 1亿元人民币以上。上述五类企业集团的统计调查单位是以母子公司为整体的企业集团，即包

括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全资子公司（单位）、绝对控股子公司（单位）和相对控股

子公司（单位）；不包括参股和协作企业（单位）。上述企业集团中交叉重复的以母公司为主填报。

若“是否隶属于企业集团”选择“1 是”，则“企业隶属关系”必须填写；若“企业隶属关系”选

择“2 成员企业”，则需要补充填写“直接上级企业名称”。

14.从业人员年末人数：指期末最后一日 24时在本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

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

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从业人员不包括：

（1）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2）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学生及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3）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

15.营业收入：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合计包括“主营业务收

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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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企业财务状况

（交企统 102表）
1.存货：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

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或物料等，通常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商品以及周转

材料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期末余额填报。

2.固定资产原价：指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企业在购置、自行建造、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

某项固定资产时所发生的全部支出总额。根据会计“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填报。

3.本年新增固定资产：新增固定资产是一定时期内通过投资活动所形成的新的固定资产价值。包括

已经建成投入生产或交付使用的工程价值和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及有关应摊人

的费用。是以价值形式表示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果的综合性指标，综合反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不同地

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果。

4.本年固定资产清理：固定资产清理是因磨损、遭受非常灾害和意外事故而丧失生产能力，或因陈

旧过时，须淘汰更新的固定资产所办理的鉴定、报废、核销资产、处理残值等项工作的总称。

5.本年折旧：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合计数。可以根据会计“财务状况变动表”中

“固定资产折旧”项的数值填报。若企业执行 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可以根据会计核算中《资产减

值准备、投资及固定资产情况表》内“当年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总额”项本年增加数填报。

6.资产总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

利益的资源。资产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

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等；非流

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

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7.负债合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负债

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

额数填报。

8.所有者权益合计：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股东

收益。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

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9.营业收入：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合计包括“主营业务收

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10.主营业务收入：指企业确认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的收入。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收入”

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结转前）填报。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收入”代替填报。

11.营业成本：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包括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从

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发生的各种耗费。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根据

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成本”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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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主营业务成本：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成本”科目的期末

借方余额（结转前）填报。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成本”代替填报。

13.税金及附加：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税法规定应缴纳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

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税金及

附加”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14.销售费用：指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保险费、包装费、

展览费和广告费、商品维修费、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运输费、装卸费等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

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等）的职工薪酬、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费用。根据会计“利

润表”中“销售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15.管理费用：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

费、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当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等。根据会

计“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企业，应把研发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归并到管理费用

项目中填报。

16.差旅费：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差旅费，包括市内公出的交通费和外地出差的差旅费。根据“管

理费用明细账”中“管理费用——差旅费”的期末借方余额（结转前）分析填报。

17.财务费用：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筹资费用，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

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财

务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18.利息收入：指非金融企业存款业务所确认的利息金额。根据企业“财务费用明细帐”中“财务费

用——利息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报。如果企业没有设置该科目，此处可填“0”。

19.利息支出：指企业短期借款利息、长期借款利息、应付票据利息、票据贴现利息、应付债券利息、

长期应付引进国外设备款利息等利息支出。根据企业“财务费用明细帐”中“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报。如果企业没有单独设立“利息收入”科目，应填报利息支出减去银行存款等的

利息收入后的净额。

20.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指企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业务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根据会

计“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或根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科

目的余额填报。余额在贷方，则为净收益，余额在借方，则为净损失，以“－”号记。未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填 0。

21.投资收益：指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反映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根

据会计“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如为投资损失以“－”号记。

22.营业利润：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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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再加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收益和其他收益后的金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利润”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

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再加上投资收益后的金额，根据会计“损益表”中“营业利润”

项目、“投资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报。

23.营业外收入：指企业发生的除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与企业日常活动无

关的政府补助、盘盈利得、捐赠利得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

计“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根据会计“损

益表”中“营业外收入”项目、“补贴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报。

24.政府补助：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所有者投入的

资本。包括财政贴息、研究开发补贴、政策性补贴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25.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由两部分组成：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当期所得税是指企业按照税

法规定计算确定的针对当期发生的交易和事项，应交纳给税务部门的所得税金额，即应交所得税。递延

所得税是指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应有的金额相对于原已

确认金额之间的差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所

得税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根据会计“损益表”中“所得税”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26.应付职工薪酬：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包括职

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

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

系给予的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根据会计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的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应将本年上述职工薪酬包含的科目归并填报。

27.应交增值税：指按照税法规定，以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流转税。填报本指标时，应按权责发生制核算企业

本期应负担的增值税，有两种计算方法，可选其一，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得更改。

计算方法一：

根据本期会计科目（1）“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退税”年初至期末贷方累计发

生额（一般与期末贷方余额相等，因为年初贷方余额为零），（2）“进项税额”年初至期末借方累计发

生额，即期末借方余额 － 年初借方余额，（3）“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年初至

期末借方累计发生额（一般与期末借方余额相等，因为年初借方余额为零），取值后按照下述公式计算

填报：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 进项税额转出）－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

出口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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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二：

根据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 32号”版式为

例）“销项税额”（第 11栏）、“进项税额”（第 12栏）、“进项税额转出”（第 14栏）、“免、抵、

退应退税额”（第 15栏）、“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第 21栏）、“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

税检查应补缴税额”（第 22栏）、“应纳税额减征额”（第 23栏）栏目“一般货物、劳务和应税服务”

列中“本年累计”列，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免、抵、退应退税额）+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

应纳税额+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应纳税额减征额

计算方法说明及填报要求：

（1）计算公式均体现权责发生制，本期发生的进项税额全部参与计算，相当于不设置留抵，同时

也不抵扣会计账簿或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上年年末留抵的进项税额，公式计算结果可以为负数。

（2）按照公式计算本指标后，不应再加增值税减免税额，因为这部分价值不再形成企业缴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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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电车运营情况

（交企统 U103-1表）
1.运营车数：指公共汽电车经营业户用于公共客运交通运营业务的全部公共汽电车车辆数。新购、

新制和调入的运营车辆，自投入运营之日起开始计算；调出、报废和调作他用的运营车辆，自上级主管

机关批准之日起不再计入。可按不同车长、不同能源类型、不同排放标准和是否配备空调等分别统计。

公共汽电车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主要在城市（县城）的城区范围内运营；

（2）有固定线路编码，按照固定线路和固定时间运营；

（3）运营线路站点设置有严格规范，市区线路站点之间相距一般在 500米～800米之间，部分城市

公交站点之间的距离更近；

（4）按照现行《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标准规定公共汽电车运营车辆核载标

准为每平方米不超过 8人；

（5）城市公共汽电车多享受一定的财政资金扶持以及税费减免政策，并实行低票价办法，同时对

老年人及特殊群体实行票价减免。

BRT是快速公交系统（Bus Rapid Transit）的简称，它是利用现代化公交技术配合智能交通和运营

管理，开辟公交专用道路和建造新式公交车站，实现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达到轻轨服务水准的一种独特

的城市客运系统。BRT运营车辆是指投放于快速公交系统运营的车辆。

2.标准运营车数：指不同类型的运营车辆按统一的标准当量折算合成的运营车数。计量单位：标台。

计算公式：标准运营车数=∑（每类型车辆数×相应换算系数）。

各类型车辆换算系数标准表

类别 车长范围 换算系数

1 5米以下（含） 0.5
2 5米～7米（含） 0.7
3 7米～10米（含） 1.0
4 10米～13米（含） 1.3
5 13米～16米（含） 1.7
6 16米～18米（含） 2.0
7 18米以上 2.5
8 双层 1.9

3.额定载客量：指公共汽电车经营业户所属所有运营车辆的核定载客人数之和。

计算公式：额定载客量=车厢固定乘客座位数+车厢有效站立面积（平方米）×每平方米允许站立人

数。

注：每平方米允许站立人数按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执行。

4.运营线路条数：指为运营车辆设置的固定运营线路条数。包括干线、支线、专线和高峰时间行驶

的固定线路。不包括临时行驶和联营线路。

5.运营线路总长度：指全部运营线路长度之和。

计算公式：运营线路长度=∑各条运营线路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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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上行起点至终点里程+下行起点至终点里程+上下行终点掉头里程）

注：单向行驶的环行线路长度等于起点至终点里程与终点下客站至起点里程之和的一半。运营线路

长度不包括折返、试车、联络线等非运营线路。

6.客运量：指报告期内公共汽电车运送乘客的总人次，包括付费乘客和不付费乘客人次。

付费客运量计算方法如下：

（1）普通乘客依据售出普通客票张数计算人次，单程客票每张计算 1人次，往返客票每张计算 2

人次；

（2）无人售票运营车辆，以实收金额折算乘客人次；

（3）用 IC卡付费的运营车辆，乘坐只需刷卡一次的，实际乘客人次按实际刷卡次数计，乘坐需上

下车各刷卡一次的，实际乘客人次按实际刷卡次数除以 2计；

（4）团体包车按实际载客人数计算，单程运送每人计算 1人次，往返运送每人计算 2人次，如实

际载客人数不易计算时，亦可按车辆额定载客量计算；旅游客票不论到达几个旅游点，一张客票只计算

1人次，购往返票的按 2人次计算；

（5）纸质月（季）票乘客人次等于月（季）票张数乘以每张月（季）票月（季）乘车次数。每张

月（季）票月（季）乘车次数由近期客流调查资料确定。

不付费客运量计算方法：不付费客运量=不付费人口数×不付费人口日均出行次数，其中不付费人口

的日均出行次数各地可按照所掌握的客流调查资料（如居民出行调查）确定。

7.运营里程：指报告期内运营车辆为运营而出车行驶的全部里程。包括载客里程和空驶里程。

载客里程：指运营车辆载运乘客行驶的里程。包括运营车辆为运送乘客在线路行驶的里程和包车载

客里程。

空驶里程：指运营车辆为运营而规定不载运乘客的空车行驶里程。包括从车场至线路出、回场里程，

中途故障和其他原因空驶到起点、终点或车场的里程，包车回程的空驶里程。

8.能源消耗量：指公共汽电车消耗的各种燃料和电能的数量。按使用不同能源类型（汽油、柴油、

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纯电动、混合动力等）的能源消耗分别填写。

（1）纯电动车：驱动能量完全由电能提供的、由电机驱动的汽车。电机的驱动电能来源于车载可

充电储能系统或其他能量储存装置。其能源消耗量填至“纯电动车”能源消耗情况中。

（2）混合动力车：分为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非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非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将一种化

石燃料（如汽油、柴由、天然气）作为单一能源输入的车辆，电力由燃料转化而来。其能源消耗量折算

为千克标准煤后，填至“混合动力车”能源消耗情况中。

（3）双燃料车：使用两种化石燃料，且燃料之间不能转化。如汽油+天然气、柴油+天然气。当车

辆为双燃料车，则需要将两种化石燃料折算为千克标准煤后，汇总填至“其他”项中。

（4）能源类型换算标准

①汽油：1升汽油=0.00073吨；1吨汽油=1.4714吨标准煤；1升汽油=0.73×1.4714千克标准煤；

②柴油：1升柴油=0.00086吨；1吨柴油=1.4571吨标准煤；1升柴油=0.86×1.4571千克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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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电：1千瓦每小时电力=0.1229千克标准煤；

④液化石油气：1吨液化石油气=1.7143吨标准煤；1升液化石油气=0.7246×1.7143千克标准煤；

⑤压缩天然气：1立方米压缩天然气=1.33千克标准煤；

⑥液化天然气：1千克液化天然气=1.7572千克标准煤；

⑦乙醇汽油：1 升乙醇汽油=0.000745 吨；1 吨乙醇汽油=1.4404 吨标准煤；1 升乙醇汽油

=0.745×1.4404千克标准煤；

⑧燃料油：1千克燃料油=1.4286千克标准煤。

当车辆使用双燃料、乙醇汽油等能源类型，则将其列入“其他”项。需要注意的是，“其他”能源

类型计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不同能源类型参照上述标准折算为千克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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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运营情况

（交企统 U103-2表）
1.配属车辆数：指报告期内城市轨道交通经营业户用于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的全部车辆数。以本单位

固定资产台帐中已投入运营的车辆数为准；新购、新制和调入的运营车辆，自投入运营之日起开始计算；

调出、报废和调作他用的运营车辆，自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之日起不再计入。轨道交通系统的分类界定方

法参照《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114-2007）执行。

2.配属列车数：指报告期内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的全部列车数。

3.运营线路条数：指报告期内为运营列车设置的固定线路总条数。按规划设计为同一条线路但分期

建成的线路，统计时仍按一条线路计算。

计算方法：已对社会开通载客运营（含初期运营）、独立命名的线路数量。

4.运营里程：指报告期内各线路运营里程之和，共线段不重复计算。包括地面、地下、高架等线路，

不包括折返、试车、联络线等非运营线路。

计算公式：运营里程=Σ各线路运营里程-重复计算的共线段运营线路里程=Σ1/2（上行起点至终点里

程+下行起点至终点里程）-重复计算的共线段运营线路里程

注：含支线运营的线路，其线路运营里程计为主线部分运营里程与支线部分运营里程之和。

5.配属车辆基地/车辆段/停车场数：指报告期内线网配属的车辆基地/车辆段/停车场数量，多条线路

共用时只计一座。

6.运营员工数：指本单位从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有关业务工作的全部人员，包括工人或生产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

注：

①工人或生产人员是指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列车驾驶，行车、电力、环境、客运等调度人员，设施设

备维护检修以及保护区巡查等人员。

其中，通信工是指从事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网络、调度电话、无线列调、微机监测等通信设备维护维

修及改造工作的员工；信号工是指从事城市轨道交通信号设备维护维修及改造工作的员工。

②工程技术人员是指在工程技术岗位上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并已取得工程技术职称的人员。

③管理人员是指在企业各职能机构及在各车站从事行政、生产管理和政治工作人员。

④若同时兼任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则仅计入管理人员。

7.安保人员数：指报告期末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保障工作的职工总数，包括安检人员和保安人员。

注：含委外单位的安检和保安人员。

8.进站量：指报告期内利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出行的乘客数量。

注：进站量包括付费和非付费客流，付费客流指凭单程票、储值卡、日票、多日票等刷卡进站乘车

的乘客，非付费客流指凭老人免费票、残疾人免费票、员工票或其他进站凭证进站乘车的乘客。

9.客运量：指报告期内轨道交通经营业户运送乘客的总人次。

计算公式：客运量=进站量+换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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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乘量=Σ线路换乘量=其他线进入本线乘客量+途径本线乘客量

注：

①换乘量指报告期内进入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乘客在换乘站由一条线路换乘到另一条线路的总量。

②客运量包括付费和非付费客流，付费客流指凭单程票、储值卡、日票、多日票等刷卡进站乘车的

乘客，非付费客流指凭老人免费票、残疾人免费票、员工票或其他进站凭证进站乘车的乘客。

10.旅客周转量：指报告期内轨道交通运送的每位乘客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

11.最大断面客流量：指报告期内正常运营状态下各线路断面客流量的最大值。

12.最大载客率：指报告期内最大断面客流量与相应断面运力的比值。

计算公式：最大载客率=最大断面客流量/相应断面运力×100%＝最大断面客流量/（断面单向开行列

数×列车定员）。

13.最小发车间隔：指报告期内正常运营情况下同一线路的相邻两列同向列车驶离起点站的时间间隔

的最小值。

14.计划开行列次：指报告期内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各线路按照运营计划开行的载客、空驶列车数之

和。

15.实际开行列次：指报告期内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各线路列车实际开行的总列次数。

计算公式：实际开行列次=计划兑现列次+加开列次

注：

①计划兑现列次指报告期内线网中各线路按照列车运行图（运行时刻表）实际开行的计划列车数之

和。

②加开列次指报告期内线网中各线路根据实际需要不在计划运行图内而增加开行的总列次之和。

16.晚点列次：指报告期内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各线路列车晚点列次之和。

注：

①列车运行图（时刻表）在执行过程中，列车在始发站出发或到达终到站的时刻与列车运行图（时

刻表）计划时刻相比大于等于规定的晚点统计标准时均计为晚点，同一列次只计 1次晚点，加开列次不

计晚点。

②地铁、轻轨、单轨、磁浮、自动导向系统晚点列车统计标准为大于 2min；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

晚点列车统计标准为大于 3min；非独立路权有轨电车的晚点列车统计标准为大于 5min。

③因首列晚点造成的后续晚点均计入晚点列次。列车始发晚点，但其全程运行时间未超过列车计划

运行图（时刻表）规定的全程运行时分，不统计终到晚点。

④对于中途退出的列车，按其退出运营的车站作为到达站统计晚点。

⑤同性质列车中途变更列车车次，到达晚点按初次变更前的列车车次统计。

17.5分钟及以上延误事件数：5分钟及以上延误事件数，是指列车运行图执行过程中，列车在到达

终到站的时刻与运行图计划时刻表相比绝对值大于或等于 5分钟时，记为 5分钟延误事件。因同一原因

引起的多个 5分（15分、30分）延误，按事件造成的最大影响范围只计 1次延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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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运营车公里：指报告期内轨道交通车辆在运营中运行的全部里程，包括载客里程和调度空驶里程。

19.线路最小运营时间：指报告期内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日均向乘客开放运营时间最短的线路的运营

时间。

20.百万乘客有效投诉率：指报告期内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有效乘客投诉次数与进站量之比。

注：有效投诉次数是指通过服务热线、网站、媒体、来信等方式投诉，且乘客留下有效联系方式，

经过调查属实的有效投诉次数。

21.有效乘客投诉回复率：指已经回复的有效乘客投诉次数与有效乘客投诉次数之比。

注：应在接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回复，超过 7个工作日按未回复处理。

22.牵引能耗：指报告期内，运营车辆在运营线路、车辆段和停车场上运行所消耗的电能（含牵引变

压器进线以下的供电损耗）。牵引用电不仅包括纯牵引耗电，还包括车上辅助设备的耗电，如车载设备

耗电、车厢照明耗电、对客室的广播系统耗电、车载乘客信息系统耗电等。

23.动力照明能耗：是指报告期内，运营车站、车辆段和停车场、控制中心等非牵引用电量之和，但

不包括商业用电等非营运性质的能耗。

24.能源消耗量：指轨道运营消耗的各种燃料和电能的数量。当动力照明能耗使用了非电能时，则将

其列入“其他”项。需要注意的是，“其他”能源类型计量单位为吨标准煤，不同能源类型参照上述标

准折算为吨标准煤。换算标准如下：

①汽油：1升汽油=0.00073×1.4714吨标准煤；

②柴油：1升柴油=0.00086×1.4571吨标准煤；

③压缩天然气：1立方米压缩天然气=0.00133吨标准煤；

④液化天然气：1吨液化天然气=1.7572吨标准煤；

⑤乙醇汽油：1升乙醇汽油=0.000745×1.4404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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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客运轮渡运营情况

（交企统 U103-4表）

1.运营船数：指城市客运轮渡经营业户用于城市客渡运营业务的全部船舶数，不含旅游客轮（长途

旅游和市内供游人游览江、河、湖泊的船舶）。

2.额定载客量：指经营业户所属的所有运营船舶的额定载客量之和。单船的额定载客量按船舶检验

机关核定、记载在船舶证书上的额定载客量计算。

3.运营航线条数：指为运营船舶设置的固定航线的总条数，包括对江航线和顺江航线。本年新增航

线条数是指报告期内为满足乘客需求新开辟的航线条数，本年停运航线条数是指截至报告期末仍然停运

的航线条数。

4.运营航线总长度：指全部运营航线长度之和。测定运营航线的长度，应按实际航程的曲线长度计

算。水位变化大的对江河客渡航线长度，可通过实测计算出一个平均长度，作为常数值使用。

5.客运量：指报告期内城市客运轮渡经营业户运送乘客的总人次。

6.机动车运量：指报告期内城市客运轮渡经营业户运送机动车（如电瓶车、摩托车等）的总量。

7.非机动车运量：指报告期内城市客运轮渡经营业户运送非机动车（如自行车、三轮车等）的总量。

8.能源消耗量：指轮渡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数量。按使用不同能源类型（汽油、柴油、其他等）的能

源消耗分别填写。

当车辆使用电、液化石油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乙醇汽油、燃料油等能源类型时，则将其

列入“其他”项。需要注意的是，“其他”能源类型计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不同能源类型参照上述标

准折算为千克标准煤。换算标准如下：

①电：1千瓦每小时电力=0.1229千克标准煤；

②液化石油气：1吨液化石油气=1.7143吨标准煤；1升液化石油气=0.7246×1.7143千克标准煤；

③压缩天然气：1立方米压缩天然气=1.33千克标准煤；

④液化天然气：1千克液化天然气=1.7572千克标准煤；

⑤乙醇汽油：1升乙醇汽油=0.745×1.4404千克标准煤；

⑥燃料油：1千克燃料油=1.4286千克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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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旅客运输能源消耗情况

（交企统 H104-1表）
1.客运量：指报告期内所有营业性客运车辆实际运送的旅客人数。

2.旅客周转量：指报告期内所有营业性客运车辆实际运送的每位旅客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

3.能源消耗量：指客运车辆消耗的各种燃料和电能的数量。按使用不同能源类型（汽油、柴油、压

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纯电动、混合动力等）的能源消耗分别填写。

（1）纯电动车：驱动能量完全由电能提供的、由电机驱动的汽车。电机的驱动电能来源于车载可

充电储能系统或其他能量储存装置。其能源消耗量填至“纯电动车”能源消耗情况中。

（2）混合动力车：分为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非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非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将一种化

石燃料（如汽油、柴由、天然气）作为单一能源输入的车辆，电力由燃料转化而来。其能源消耗量折算

为千克标准煤后，填至“混合动力车”能源消耗情况中。

（3）双燃料车：使用两种化石燃料，且燃料之间不能转化。如汽油+天然气、柴油+天然气。当车

辆为双燃料车，则需要将两种化石燃料折算为千克标准煤后，汇总填至“其他”项中。

（4）能源类型换算标准

①汽油：1升汽油=0.00073吨；1吨汽油=1.4714吨标准煤；1升汽油=0.73×1.4714千克标准煤；

②柴油：1升柴油=0.00086吨；1吨柴油=1.4571吨标准煤；1升柴油=0.86×1.4571千克标准煤；

③电：1千瓦每小时电力=0.1229千克标准煤；

④液化石油气：1吨液化石油气=1.7143吨标准煤；1升液化石油气=0.7246×1.7143千克标准煤；

⑤压缩天然气：1立方米压缩天然气=1.33千克标准煤；

⑥液化天然气：1千克液化天然气=1.7572千克标准煤；

⑦乙醇汽油：1 升乙醇汽油=0.000745 吨；1 吨乙醇汽油=1.4404 吨标准煤；1 升乙醇汽油

=0.745×1.4404千克标准煤；

⑧燃料油：1千克燃料油=1.4286千克标准煤。

当车辆使用双燃料、乙醇汽油等能源类型，则将其列入“其他”项。需要注意的是，“其他”能

源类型计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不同能源类型参照上述标准折算为千克标准煤。

4.里程：指客运车辆的全部行驶里程，包括重载里程和空驶里程。按使用能源类型（汽油、柴油、

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电、燃料油等）的行驶里程分别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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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能源消耗情况

（交企统 H104-2表）

1.货运量：指企业所有货运车辆在报告期内实际运送的货物重量。

2.货物周转量：指企业所有货运车辆在报告期内实际运送的每批货物重量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乘积

之和。计算公式为：货物周转量=å(每批货物的重量×该批货物的运送距离)。

3.能源消耗量：指货运车辆消耗的各种燃料和电能的数量。按使用不同能源类型（汽油、柴油、压

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纯电动等）的能源消耗分别填写。

当车辆使用混合动力、双燃料、乙醇汽油等能源类型时，则将其列入“其他”项。需要注意的是，

“其他”能源类型计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不同能源类型参照上述标准折算为千克标准煤。换算标准如

下：

①汽油：1升汽油=0.00073吨；1吨汽油=1.4714吨标准煤；1升汽油=0.73×1.4714千克标准煤；

②柴油：1升柴油=0.00086吨；1吨柴油=1.4571吨标准煤；1升柴油=0.86×1.4571千克标准煤；

③电：1千瓦每小时电力=0.1229千克标准煤；

④液化石油气：1吨液化石油气=1.7143吨标准煤；1升液化石油气=0.7246×1.7143千克标准煤；

⑤压缩天然气：1立方米压缩天然气=1.33千克标准煤；

⑥液化天然气：1千克液化天然气=1.7572千克标准煤；

⑦乙醇汽油：1 升乙醇汽油=0.000745 吨；1 吨乙醇汽油=1.4404 吨标准煤；1 升乙醇汽油

=0.745×1.4404千克标准煤；

⑧燃料油：1千克燃料油=1.4286千克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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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运输能源消耗情况

（交企统W104表）

1.客运量：指报告期内经营业户客运船舶实际运送的旅客人数。

2.旅客周转量：指报告期内经营业户客运船舶实际运送的每位旅客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

3.货运量：指经营业户货运船舶在报告期内实际运送的货物重量。

4.货物周转量：指经营业户货运船舶在报告期内实际运送的每批货物重量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乘积

之和。计算公式为：货物周转量=å(每批货物的重量×该批货物的运送距离)。

5.能源消耗量：指运营船舶消耗的各种燃料和电能的数量。按使用不同能源类型（汽油、柴油、燃

料油、液化天然气等）的能源消耗分别填写。

当客货船舶使用电、液化石油气、压缩天然气、乙醇汽油等能源类型、货运船舶使用汽油时，则将

其列入“其他”项。需要注意的是，“其他”能源类型计量单位为吨标准煤，不同能源类型参照上述标

准折算为吨标准煤。换算标准如下：

①汽油：1吨汽油=1.4714吨标准煤；1升汽油=0.00073×1.4714吨标准煤；

②电：1千瓦每小时电力=0.0001229吨标准煤；

③液化石油气：1吨液化石油气=1.7143吨标准煤；1升液化石油气=0.0007246×1.7143吨标准煤；

④压缩天然气：1立方米压缩天然气=0.00133吨标准煤；

⑤乙醇汽油：1吨乙醇汽油=1.4404吨标准煤；1升乙醇汽油=0.000745×1.4404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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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能源消耗情况

（交企统 P104表）

1.旅客吞吐量：指报告期内经由水路乘船进、出港区范围的旅客数量。包括购买半票的旅客人数和

乘旅游船进出港区的旅客人数，但不包括免票儿童、船舶船员人数、轮渡和港区内短途客运的旅客，以

及在本港下船登岸，后又乘同一船舶上船出港的旅客人数。

2.货物吞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是指报告期内经由水路进、出港区范围并经过装卸的货物数量。包

括邮件、办理托运手续的行李、包裹以及补给运输船舶的燃料、物料和淡水。

下列情况不计入货物吞吐量：

（1）由同一船舶运载进港，未经装卸又运载出港的货物（包括原驳船换拖）。

（2）由同一船舶卸下，随后又装上同一船舶运出港口的货物，或装船未运出，又卸回本港的货物。

（3）港区范围内的轮渡、短途运输货物，以及为运输船舶装卸货物服务和各码头之间的驳运量。

（4）港口进行疏浚，运出港外抛弃的泥沙。

（5）在港区内装船运至港区以外倒入海内的废弃物。

（6）利用自然岸坡进行的装卸量。

3.装卸生产能源消耗量：报告期内港口经营业户直接用于装卸生产的能源消费量。主要包括装卸、

水平运输、库场作业、现场照明、客运服务等能源消费量。

当能源类型为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乙醇汽油等时，则将其列入“其他”项。需要注意的是，

“其他”能源类型计量单位为吨标准煤，不同能源类型参照上述标准折算为吨标准煤。换算标准如下：

①液化石油气：1吨液化石油气=1.7143吨标准煤；1升液化石油气=0.0007246×1.7143吨标准煤；

②液化天然气：1吨液化天然气=1.7572吨标准煤；

③乙醇汽油：1吨乙醇汽油=1.4404吨标准煤；1升乙醇汽油=0.000745×1.4404吨标准煤。

4.辅助生产能源消耗量：报告期内港口经营业户直接为装卸生产服务的能源消费量。主要包括：港

作船舶、场区内铁路机车运输、后方货运汽车、物流公司、机修、候工楼、生产办公楼、理货房、港口

设施维护、集装箱冷藏箱保温、液体化工码头罐区及管道加热、港区污水处理、给排水等能源消费量。

5.岸电：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技术指船舶停靠码头时停止使用船舶燃油发电，采用码头上的电网供电

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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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企业季度财务状况

（交企统 202表）

1.运输收入：指经营业户利用拥有的运输工具（车辆/船舶）提供旅客或者货物运输服务所获得的收

入。

注：如果道路货运存在合并销售的情况，应剥离出运输收入进行填写。

2.运输成本：指经营业户报告期内因为运输行为而产生的各项费用的合计。

（1）公路运输行业运输成本主要包括：燃料费、过路过桥费、客运站费用（客运站站务收费、客

运代理费、车辆清洗清洁费、车辆停放费、车辆安全服务费等）、货物代理及装卸费、通讯费（GPS

费用、电话通讯费用等）、食宿停车费、轮胎损耗费、维修保养费、罚款及事故损失、审验检测费、车

辆保险费以及雇佣司机的工资费用等。

（2）水路运输行业运输成本主要包括：燃料费、港口费、过闸费、翻坝费、物料润料费（润滑油

料、低值易耗品等费用）、装卸代理费、维修保养费、罚款及事故损失、审验检测费、船舶保险费、船

舶租赁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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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运输月度生产情况

（交企统W203表）

1.邮轮：具有定线、定期航行的并具备生活、娱乐、购物等设施，以供游客休闲度假为主要功能的

海上船舶。

2.集装箱箱运量：指经营业户货运船舶在报告期内实际运送的集装箱数量，按照折合 20英尺标准箱

的数量计算填写。

3.集装箱周转量：指经营业户货运船舶在报告期内实际运送的每批集装箱数量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

乘积之和。



57

港口分航线进出港旅客人数

（交企统 P203-1表）

1.旅客吞吐量：指报告期内经由水路乘船进、出港区范围的旅客数量。包括购买半票的旅客人数和

乘旅游船进出港区的旅客人数，但不包括免票儿童、船舶船员人数、轮渡和港区内短途客运的旅客，以

及在本港下船登岸，后又乘同一船舶上船出港的旅客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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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分货类吞吐量

（交企统 P203-2表）

1.货物吞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是指报告期内经由水路进、出港区范围并经过装卸的货物数量。包

括邮件、办理托运手续的行李、包裹以及补给运输船舶的燃料、物料和淡水。

下列情况不计入货物吞吐量：

（1）由同一船舶运载进港，未经装卸又运载出港的货物（包括原驳船换拖）。

（2）由同一船舶卸下，随后又装上同一船舶运出港口的货物，或装船未运出，又卸回本港的货物。

（3）港区范围内的轮渡、短途运输货物，以及为运输船舶装卸货物服务和各码头之间的驳运量。

（4）港口进行疏浚，运出港外抛弃的泥沙。

（5）在港区内装船运至港区以外倒入海内的废弃物。

（6）利用自然岸坡进行的装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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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交企统 P203-3表）

1.集装箱吞吐量：指报告期内由水路进、出港区范围并经装卸的集装箱数量。按箱量和重量分别统

计。

2.集装箱箱数：指本单位完成的集装箱吞吐量按照集装箱折合 20英尺标准箱的数值。

3.集装箱重量：指本单位完成的集装箱吞吐量总重，包含箱重和货重。

4.货重：指本单位完成的集装箱吞吐量中的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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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运量

（交企统 P203-4表）

1.集装箱铁水联运：以集装箱作为运载单元，主要采用铁路和水路两种运输方式完成的多式联运。

现阶段，考虑到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建设布局情况，以公路短程驳运连接铁路和水路运输完成的联运箱量

也一并纳入集装箱铁水联运量统计。

2.铁水联运进港量：利用铁路运输方式将货物从发货人指定场所运至港口，再通过水运方式运出产

生的运输量。

3.铁水联运出港量：通过水运方式运进，利用铁路运输方式将货物从港口运至收货人指定场所产生

的运输量。

4.铁水联运内贸量：用于国内贸易的港口集装箱铁路联运进出港量。

5.铁水联运外贸量：用于国际贸易的港口集装箱铁路联运进出港量。

6.铁水联运过境量：起讫点在境外陆路口岸或港口且通过境内铁路运输的集装箱铁水联运量。

7.到发站：港口在腹地内形成较稳定的集装箱班列线路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集装箱办理站及铁路

物流园等具体车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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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行景气状况

（交企统 205表）

1.企业规模：划分标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大型企业指从业人员超过 1000

人且年营业收入超过 30000 万元的企业，中型企业指从业人员在 300~1000 人之间且年营业收入在

3000~30000万元之间的企业，小型企业指从业人员在 20~300人之间且年营业收入在 200~3000万元之

间的企业，微型企业指从业人员小于 20人或年营业收入小于 200万元的企业。

2.运输生产：海洋运输企业主要关注客货运输量，港口企业主要关注港口货物吞吐量。

3.企业订单：不涉及订单量的企业使用运输需求情况，比如客源、货源情况等。

4.运输生产效益：指企业营业收入中与运输生产相关的部分。

5.经营成本：包括人力、燃料、管理、税费等成本，以及资金筹措成本。

6.企业运力：主要指海洋运输企业的船舶数量。



62

船舶受电设施安装使用情况

（交企统W206表）

1.船名：有中文名称的用汉字填写，无中文名称的用英文填写英文名称。

2.船舶类型：船舶分为客船、客货船、货船、拖船和驳船，具体分类及代码见下表：

（一）客船 （二）客货船 （三）货船 （四）拖船 （五）驳船

10客船 20客货船 31杂货船 40拖船 50驳船
21客货船 32散货船
22客货运滚装船 33集装箱船

34油船
35货运滚装船
36多用途货船
39其它货船

3.船旗国：指船舶登记所在的船籍国名称。对应代码：1—中国旗；2—外国旗。

4.航区：按内河、沿海、远洋三类填报。对应代码分别为 1、2、3。

5.总吨：是根据国际海事组织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的有关条款确定船舶吨位的一种计量单位。它以船

舶容积每 2.83立方米（或 100立方英尺）为一吨位。

6.总载重量：指船舶达到满载吃水线时所能载运的最大载重吨数。

总载重量=满载排水量-空船排水量

7.净载重量：亦称定额载重量。是指船舶用于载运货物的定额吨数。

净载重量=总载重量-燃物料-淡水等给养-船舶常数

船舶常数：是指船舶在营运中，污水沟残留的污水、压水舱中残留的压舱水和船壳寄

生物等。

8.载客量：指船舶用于载运旅客的载客定额数。不包括船员自用的铺位。

9.集装箱位：指设有转锁装置，专用于运载国际集装箱的箱位，以“TEU”表示。“TEU”是“折

合 20英尺标准箱”的英文缩写。

10.船舶建造年份：指船舶建成下水的年份。

11.电压：按照代码表选择填写，可多选。

代码 电压（伏） 代码 电压（伏）

10 11000 20 450
11 6600 21 400
12 6000 22 230

12.频率：按照代码表选择填写，可多选。

代码 输出频率（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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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0
2 50

13.接插件额定载流量：接插件可承载的电流强度数值。一般指在额定电压下，接插件达到长期允许

工作温度时可承载的稳定电流值。按照代码表选择填写，可多选。

代码
高压接插件额定

载流量（安）
代码

低压接插件件额

定载流量（安）
代码

接插件额定载流

量（安）

10 500 20 63 30 接线柱

11 350 21 125
22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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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岸电设施建设使用情况

（交企统 P206表）

1.泊位代码：对于现有泊位，从系统给定的《泊位名称代码对应表》中选择填写，单选；对于新增

泊位，泊位代码免填。

2.电压：按照代码表选择填写，可多选。

代码 电压（伏） 代码 电压（伏）

10 11000 20 450
11 6600 21 400
12 6000 22 230

3.频率：按照代码表选择填写，可多选。

代码 输出频率（赫兹）

1 60
2 50

4.岸电设施套数：当一套港口岸电设施同时向多个泊位供电时，平均每个泊位具备的岸电设施数量。

如一套岸电设施同时向 4个泊位供电，则此处填写 1/4=0.25。

5.接插件额定载流量：接插件可承载的电流强度数值。一般指在额定电压下，接插件达到长期允许

工作温度时可承载的稳定电流值。按照代码表选择填写，可多选。

代码
高压接插件额定

载流量（安）
代码

低压接插件件额

定载流量（安）
代码

接插件额定载流

量（安）

10 500 20 63 30 接线柱

11 350 21 125
22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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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录

（一）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一般烟煤） 约 4500-5500千卡/千克 0.7143千克标准煤/千克

洗精煤 约 6000千卡/千克以上 0.9000千克标准煤/千克

其他洗煤 约 2500-4000千卡/千克 0.4643千克标准煤/千克

煤制品 约 3000-5000千卡/千克 0.5286千克标准煤/千克

焦炭 约 6800千卡/千克 0.9714千克标准煤/千克

原油 约 10000千卡/千克 1.4286千克标准煤/千克

燃料油 约 10000千卡/千克 1.4286千克标准煤/千克

汽油 约 10300千卡/千克 1.4714千克标准煤/千克

乙醇汽油 — 1.4404千克标准煤/千克

煤油 约 10300千卡/千克 1.4714千克标准煤/千克

柴油 约 10200千卡/千克 1.4571千克标准煤/千克

液化石油气 约 12000千卡/千克 1.7143千克标准煤/千克

炼厂干气 约 11000千卡/千克 1.5714千克标准煤/千克

天然气（气态） 约 9300千卡/立方米 1.3300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液化天然气（液态） 约 12300千卡/千克 1.7572千克标准煤/千克

焦炉煤气 约 4000-4300千卡/立方米 0.5714-0.6143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其他煤气 — —

发生炉煤气 约 1250千卡/立方米 0.1786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重油催化裂解煤气 约 4600千卡/立方米 0.6571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重油热裂解煤气 约 8500千卡/立方米 1.2143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焦碳制气 约 3900千卡/立方米 0.5571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压力气化煤气 约 3600千卡/立方米 0.5143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水煤气 约 2500千卡/立方米 0.3571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煤焦油 约 8000千卡/千克 1.1429千克标准煤/千克

粗苯 约 10000千卡/千克 1.4286千克标准煤/千克

热力（当量） — 0.0341千克标准煤/百万焦耳

电力（当量） 860千卡/千瓦时 0.1229千克标准煤/千瓦小时

注：此表平均低位发热量用千卡表示，如需换算成焦耳，只需乘 4.1816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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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区间水运量纳入吞吐量统计范围的港口名单

合并后港口名称 原港口名称

唐山 京唐、曹妃甸

上海 原上海、上海（内河）

烟台 原烟台、龙口、蓬莱

宁波舟山 原宁波、原舟山

福州 原福州、宁德

厦门 原厦门、漳州

江门 原江门、新会、三埠、公益

湛江 原湛江、原海安

海口 原海口、原海口新港

嘉兴（内河） 原嘉兴（内河）、武原、硖石、平湖

湖州 原湖州、德清、李家巷、小浦

无锡 原无锡、宜兴

南通 原南通、南通港务处

镇江 原镇江、镇江港务处

宜昌 原宜昌、枝城

虎门 太平、麻涌、沙田

重庆 原重庆、涪陵、万州、重庆航管处

北部湾 北海、钦州、防城港

苏州 常熟、太仓、张家港

佛山 容奇、西南、南海三山、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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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内河货运企业名录

省份 企业名称

上海

绿色动力水上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大洪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兆平石油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汇能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凤龙航运有限公司 上海岩毅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集海航运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鸿祥船务有限公司

江苏

东台市东焦运输有限公司 宿迁市中港船业有限公司

盐城市江河航运有限公司 淮安市兴达运输公司

溧阳市力祥航运有限公司 泰州市正通航运有限公司

徐州市红旗航运有限公司 新沂市江海航运有限公司

邳州市第五航运公司 东台市江淮航运公司

泰州市俞垛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三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徐舍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泰州市洲城航运有限公司

兴化市安航运输有限公司 兴化市陶庄航运有限公司

盐城市中川运输有限公司 淮安市第二航运公司

阜宁县飞达航运有限公司 泰州市淤溪运输有限公司

滨海县振航运输有限公司 灌南县连运船务有限公司

兴化市航运有限公司 兴化市振兴运输有限公司

兴化市中远航运有限公司 兴化市安太运输有限公司

泰州市六航运输有限公司 滨海县第五航运公司

盐城市新联储运有限公司 淮安市裕源航运有限公司

阜宁县顺达运输有限公司 泰州市兴良运输站

兴化市林湖运输有限公司 宝应县兴隆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兴化市荻垛水陆运输有限公司 泰州市华通船务有限公司

泰州市姜堰三航运输有限公司 连云港百旺物流有限公司

溧阳市新航运输有限公司 淮安市发达航运有限公司

浙江

嘉善三宝船务有限公司 长兴天顺物流有限公司

永嘉县宏发运输有限公司 浙江兴一物流有限公司

青田县东瓯船运有限公司 瑞安市瑞仙运输有限公司

湖州富博航运有限公司 绍兴市王氏物流有限公司

青田县江往达运输有限公司 临安市嘉安航运有限公司

安徽

利辛县广强航运有限公司 安徽省池州鸿达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无为县鸿运吉祥船舶运输有限公司 安徽省固镇县淮浍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怀远县荆山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阜南县强胜航运有限公司

阜阳市海源航运有限公司 阜阳市永安航运有限公司

池州市明达船务有限公司 亳州市祥瑞航运有限公司

芜湖鸿河航运有限公司 颍上县第二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寿县迎河航运公司 明光市宏远航运有限公司

涡阳县创业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亳州市航运公司

安徽省寿县瓦埠航运公司 蒙城县金舵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利辛县远东航运有限公司 五河县浍河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霍邱县第二航运公司 六安市宇航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五河县鸿盛航运有限公司 五河县交航航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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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安徽

亳州市鹏远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凤台县翔通航运有限公司

芜湖兴阳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安徽省太和县航运有限公司

安徽省繁昌县国强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阜阳市兴隆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寿县正阳关航运公司 安徽省阜南县航运公司

铜陵龙威运贸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颍上县永发航运有限公司

全椒县通联航运有限公司 明光市轮祥船业有限公司

福建

福州仓鸿水路运输有限公司 福州水口水运有限公司

福州元发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南平市锦平水运有限公司

闽侯县洲平水运有限公司 南平市樟湖水路运输有限公司

福州帆顺水运有限公司 古田县帆顺航运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赣中航运有限公司 上饶市龙翔航运有限公司

鄱阳县新兴航运有限公司 星子县新池航运公司

江西剑邑航运有限公司 鄱阳县航运公司

泰和县船舶运输队 江西省吉安港航运公司

万安县航运公司 江西明远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

泗水县宇航航运有限公司 枣庄市恒吉港航有限公司

济宁微梁航运有限公司 济宁市润和贸易有限公司

济宁市宏宇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微山县亨通航运有限公司

济宁鸿洋航运有限公司 梁山鸿运船务有限公司

微山县通达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济宁市兖州区鹏程航运有限公司

菏泽市金港航运有限公司 济宁航宇水运有限公司

微山县金帆航运有限公司

河南

鹿邑县风顺水运有限公司 鹿邑县祥和航运有限公司

淮滨县水运公司 淮滨县鑫裕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商丘市京杭船务有限公司 淮滨县安康航运有限公司

淮滨县恒发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固始县常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县泓翔航运有限公司 固始县第二航运公司

淮滨县航运公司 柘城县顺达水运有限公司

唐河豫兴物流有限公司 周口市昊东航运有限公司

周口市昌盛集装箱水运有限公司

湖北

浠水县银河船舶有限公司 随州市航运公司

长航货运有限公司 襄阳市达海运输有限公司

襄阳通江运输有限公司 钟祥市万顺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襄阳鑫航运输有限公司 汉川市宏达水运公司

湖北融兴船务有限公司 仙桃市水路运输服务公司

湖南

衡山县顺达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南洞庭船舶运输有限公司

南县祥顺航运有限公司 湖南巍森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晶泰运输有限公司 株洲通盛运输贸易有限公司

津市市民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常德安凯物流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安顺船务有限公司 湖南远洋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广东

韶关市鑫航船舶有限公司 韶关市金航船舶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水运总公司江东船队 韶关市海成船务有限公司

河源市藤太运输有限公司 清远市明达船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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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广东

佛山市三水达通船务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渔业水运公司

韶关市亿航运输有限公司 郁南县江南船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通能船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大昌航运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新区建航船务有限公司 肇庆市凯翔船务有限公司

德庆县回龙水运有限公司 清远市运盈船务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水运总公司 韶关市恒辉船务有限公司

郁南县都城航运公司

广西

平南县永佳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桂平市明珠船务有限公司

广西横县南通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桂平市宏远船务有限公司

桂平市飞达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贵港市天佑船务有限公司

平乐县航运公司 平南县鸿翔船务有限公司

藤县金海船务有限公司 平南县顺辉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横县海顺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平南县海宇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桂平市滨海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桂平市城厢第二水运公司

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 平南县思界水上运输公司

平南县华翔船务有限公司 桂平市东运水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桂平市权运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福盛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重庆市合川区华海水上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华龙船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长兴轮船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河牛滚装船运输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津洲轮船有限公司 重庆郡航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长风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泽胜船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区圣发船务有限公司

四川

四川长江粮运有限公司 仪陇县耀全船务运输有限公司

仪陇县万泰船务运输有限公司 南充市骏达船务运输有限公司

南充亿鑫船务有限公司 泸州江运船舶有限公司

泸州市泰祥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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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气状况调查名录

省份 企业名称

天津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神华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

丹东市安康海运有限责任公司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民生轮船有限公司

上海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神华中海航运有限公司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海通航运有限公司 常州新长江港口有限公司

江苏三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江阴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扬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泰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徐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太仓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无锡市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浙江省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港物流有限公司

舟山市瑞航海运有限公司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江洲运输有限公司 浙江大麦屿港务有限公司

安徽
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海顺航运有限公司

安徽省志远航运有限公司 铜陵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

福建省海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 莆田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通海船务有限公司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 上港集团九江港务有限公司

山东

青岛嘉荣祥海运有限公司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威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长航货运有限公司 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长航新凤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中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宜昌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富航船务有限公司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有限公司

广州市仕泰海运有限公司 广东省三埠港客货运输合营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龙航运有限公司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奇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惠州市大亚湾华德石化有限公司 南海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肇庆港务有限公司

东莞海腾港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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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广西防城港锦航船务有限公司 北部湾港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市桂南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部湾港贵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

海南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

重庆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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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向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具体统计资料清单

1.年度统计资料：公路水路运输企业财务分省汇总数据，交企统 U103-1表、U103-2

表、U103-4表全国及分地区各指标汇总数据。

2.月度统计资料：港口客货吞吐量。

（六）向统计信息共享数据库提供的具体统计资料清单

1.年度统计资料：全国分省、分城市（县城）的公共汽电车、轨道、轮渡相关数据。

2.月度统计资料：港口客货吞吐量。


